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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88 证券简称：力诺药包 公告编号：2025-126

债券代码：123221 债券简称：力诺转债

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及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

目及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

称“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和资金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将“LED 光学透镜用高硼硅玻璃

生产项目”、“轻量药用模制玻璃瓶（Ⅰ类）产业化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时间延长。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022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58,109,777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3.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5,542.71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不含税）5,032.56

万元和其他相关发行费用（不含税）2,021.26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68,488.89

万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于 2021年 11月 9日出具大华验字[2021]000736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

已全部已于 2021年 11月 8日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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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中性硼硅药用玻璃扩产项目 33,145.36 33,145.36

2 高硼硅玻璃生产技改项目 20,810.34 20,750.98

2.1 年产 9200吨高硼硅玻璃产品生产项目 5,154.40 5,095.04

2.2 LED光学透镜用高硼硅玻璃生产项目 8,937.48 8,937.48
2.3 轻量化高硼硅玻璃器具生产项目 6,718.46 6,718.46

合计 53,955.70 53,896.34

此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出现超募情形，超募资金的投资项目如下：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3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上事项。

2022年 3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轻量薄壁高档药用玻璃瓶项

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全电智能药用玻璃生产线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3.96万元投入轻量薄壁高档药用玻璃

瓶项目，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170.50万元投入全电智能药用玻璃生产线项目。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2022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M2轻量化药用模制玻

璃瓶（Ⅰ类）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00万元建设M2轻

量化药用模制玻璃瓶（Ⅰ类）项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 月 18 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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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公司于 2022 年 11月 3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上事项。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629 号）同意

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5,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 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000,000.00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

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1,444,687.66元。国联民生作为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3年 8月 29日将募集资金扣除承销

费的余额划付至公司指定账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3

年 8月 29日对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证报告》（大

华验字[2023]000529号）。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募集的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轻量药用模制玻璃瓶（Ⅰ类）产业化项

目
64,187.27 50,000.00

合计 64,187.27 50,000.00

（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8月 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25 年 9 月 5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及 202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公司结合现阶段发展需求及公司整体经营发展布局等实际情况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将“轻量药用模制玻璃瓶（I类）产业化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15,400

万元的用途进行变更，投资的新募投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收购创扬股份 30%股权 8,400.00 8,400.00

2 力诺药包三期高端药用包材项目二期 38,337.25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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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洗免灭菌(RTU)药用包材及预

灌封注射器产业化项目

合计 46,737.25 15,400.00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1,723.09万元（含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12,933.37万元），自募集资金到位后至 2025年 11月 30日止，收到

利息收入 2,064.21万元，截至 2025年 11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首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实际结余 8,830.01万元，其中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现金管理 7,000万

元，保证金 365.66万元，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1,464.35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各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万

元）

截至日累计投

入金额（万元）

（未经审计）

截至日投

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

整前）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

整后）

年产 9200吨高硼硅

玻璃产品生产项目
5,095.04 2,374.13 46.60% 已结项 -

轻量化高硼硅玻璃

器具生产项目
6,718.46 4,279.73 63.70% 已结项 -

中性硼硅药用玻璃

扩产项目
33,145.36 31,635.63 95.45%

2025年12月
31日

LED光学透镜用高

硼硅玻璃生产项目
8,937.48 3,129.10 35.01%

2025年12月
31日

2026年 12
月 31 日

轻量薄壁高档药用

玻璃瓶项目
3,003.96 2,346.46 78.11% 已结项 -

全电智能药用玻璃

生产线项目
1,170.50 767.42 65.56% 已结项 -

M2轻量化药用模

制瓶（I类）项目
6,000.00 4,257.25 70.95% 已结项 -

合计 64,070.80 48,789.72 - - -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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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7,543.24万元，自募集资

金到位后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止，收到利息收入 1,496.97 万元。截至 2025 年

11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实际结余 23,098.20万元，其中尚未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现金管理 9,000 万元，保证金 4,353.68 万元，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9,744.52万元。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各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万

元）

截至日累计投

入金额（万元）

（未经审计）

截至日投

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

整前）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

整后）

轻量药用模制玻璃

瓶（Ⅰ类）产业化

项目

33,744.47 14,590.34 43.24%
2025年12月

31 日

2026年 12
月 31 日

收购创扬股份 30%
股权

8,400.00 8,400.00 100% 已完成

力诺药包三期高端

药用包材项目二期

——免洗免灭菌

(RTU)药用包材及

预灌封注射器产业

化项目

7,000.00 4,552.90 65.04%
2027年 9月

30 日

合计 49,144.47 27,543.24 - - -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一）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高速增长，但竞争态势也愈发激烈，汽车厂商基于

提升产品竞争力、降本增效等考虑，对上游零配件采购单位价格下行较为明显，

同时要求上游零配件厂商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光学透镜产品，如汽车前照灯趋

于小型化、矩阵式、扁平化、克重轻等特点，形成小批量、多批次的产品订单，

产品订单的频繁切换影响发挥公司规模化生产优势。为匹配下游市场需求变化、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公司放缓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并且已组

织技术团队技改攻关，优化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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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谨慎考虑了当前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公司实际情况以及下游客户

需求情况，在募投项目“LED 光学透镜用高硼硅玻璃生产项目”实施过程中适

时控制投资节奏，谨慎进行募投项目的实施及募集资金的投入决策，以保障募集

资金的安全、合理、高效运用，因此项目投资进度不及预期，为更好地维护全体

股东的权益，公司拟将“LED 光学透镜用高硼硅玻璃生产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6年 12月 31日。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因“轻量药用模制玻璃瓶（Ⅰ类）产业化项目”涉及的场所建设部分配套工

程装修及竣工验收仍需一段时间，同时公司谨慎考虑了当前经济环境、行业发展

状况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在募投项目“轻量药用模制玻璃瓶（Ⅰ类）产业化项目”

实施过程中适时控制投资节奏，谨慎进行募投项目的实施及募集资金的投入决策，

以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合理、高效运用，因此项目投资进度不及预期，为保障

募投项目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经审慎

研究，公司拟将“轻量药用模制玻璃瓶（Ⅰ类）产业化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6

年 12月 31日。

四、募投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超过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

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

超过一年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当对相关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

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LED 光学透镜用高硼硅玻璃

生产项目”“轻量药用模制玻璃瓶（Ⅰ类）产业化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一）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LED光学透镜用高硼硅玻璃生产项目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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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1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的公告显示，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总产量 1,490.7万辆，同比增长 31.4%；实现销售 1,478万辆，同

比增长 31.2%。传统塑料透镜在高温与冷热循环环境下易发生形变，导致光斑偏

移、眩光超标，部分产品因耐热不足无法满足 GB4599-2024 新国标对车灯安全

性的强制要求。

相较传统钠钙玻璃，高硼硅玻璃在耐热冲击性、透光效率上有着非常明显优

势，是高端 LED透镜主流高端替代材料之一，市场空间正从传统照明向车规级

高附加值领域逐步迁移。据初步估算，新能源车单车照明系统价值较传统燃油车

提升 30%–50%，智能 LED前大灯、贯穿式尾灯、动态转向灯等成为标配，直

接拉动高性能光学材料需求，光学透镜用高硼硅玻璃项目市场发展空间广阔。通

过实施本项目，可以拓宽公司的产品类别，打造公司新的产品应用场景，更好的

满足市场需求。基于公司的技术实力进行新产品产业化，能够加速成果转化，从

而保障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行业层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持续提升，以及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车灯

照明系统等政策的实施，明确强化车灯配光镜耐热性、稳定性等核心要求，倒逼

企业向高可靠性光学材料转型，这为公司 LED汽车玻璃透镜项目提供了市场发

展机遇。公司受到行业发展趋势的良性带动，在智能汽车照明升级的积极引导下，

可顺利加快 LED汽车玻璃透镜项目拓展，提升公司在车规级光学材料领域的核

心竞争力。

技术层面，公司在高硼硅耐热玻璃领域具有领先的市场地位，经过数十年的

技术积累，具备良好的技术实力，并建立了成熟的研发体系，能够为本项目的顺

利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

管理层面，公司经过数十年艰苦探索与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

理机制，将有利于保证和提升本项目相关产品的质量，保障相关产品适用性和可

靠性，提升市场和客户的满意度，从而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战略层面，本次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的“聚焦医药包装、耐热玻璃，成为新



8

分市场的领先者”的战略愿景，项目能够拓展公司产品品类，更好的满足市场需

求，有助于增强企业在耐热玻璃这一细分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2.轻量药用模制玻璃瓶（Ⅰ类）产业化项目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国内医疗保健消费支出逐年增长，医药

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增长空间，药用玻璃行业市场规模有望随着医药行业市场规

模的扩张而增长。“一致性评价+集采”政策推动中硼硅药用玻璃需求快速增长，

公司募投项目产品所处行业发展广阔，前景良好。通过本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

药用玻璃产品市场扩大至模制瓶领域，有利于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和研发管线，

丰富产品种类，扩大中硼硅药用玻璃产品的产能和销售规模，有利于巩固和扩大

公司现有的市场地位，提高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因此，此募投项目响应国家

产业政策、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本募投项目符合国家医药产业政策，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新型药用包装材料与技术的开发和生产之中性硼硅药用玻璃，属于鼓

励发展的业务领域；《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要求重点加快注射剂包装由低硼

硅玻璃瓶向中性硼硅玻璃瓶转换，属于应加快发展的业务领域。

同时，药品的一致性评价、集中带量采购及关联审评审批等工作的推进，促

进了药用玻璃的产业升级，增强了医药包材和新药品之间的粘性，双轮驱动药用

玻璃向中硼硅药用玻璃升级，因此公司需加快在中硼硅药用玻璃领域的布局，获

取行业发展先机，进一步释放竞争优势。公司在技术、人员、管理、市场等各方

面已具备扎实基础和丰富经验，能够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综上所述，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与公司现有经营规模、技术水平及产

业基础相适应，公司具备实施募投项目的专业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实施项目具有可行性。

（二）项目预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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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延期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对该募投项目的预计

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三）重新论证结论

公司认为募投项目“LED 光学透镜用高硼硅玻璃生产项目”“轻量药用模

制玻璃瓶（Ⅰ类）产业化项目”可行性与必要性均未发生重大变化，符合公司长

远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募投项目并对项目实施期限

进行调整。继续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市场需求变化情况，密切关注行业发

展动态，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审慎安排，在确保募集资金投入安全性、有效性的

前提下有序进行募投项目建设。

五、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系公司根据项目建设进展实际情况所作出的谨慎决定，从短期来看，

募投项目无法及时达到预定的可使用状态，但从长远来看，本次调整将更有利于

公司更好地利用募集资金，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进度的调整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与地点，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

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及可转债募投项目延

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未来

发展需要，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本次项目延期事项仅涉及项目进

度变化，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及内

容，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一

致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及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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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及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

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

投资规模的变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或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且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

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及可转债募投项目

延期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及可转债募投

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符

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及可转债募投项目延

期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年第八次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3.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及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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